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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重庆华洋诉讼与地方司法初探

——以巴县档案为中心的考察
*1

惠科

(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重庆市 400715)

【摘 要】:华洋诉讼是晚清司法领域的一道独特风景，川东重庆自开埠后，外国人大量楔入，在频繁的中外接触

过程中，产生了大量的华洋诉讼案件。囿于资料上的限制，这一主题长期乏人问津。以四川省档案馆藏的巴县档案

为中心，对数量上占最大比例的钱债、偷窃诉讼案件进行研究探讨，基本涉及诉讼的实态、基层司法的运行以及重

庆城市面貌三方面的问题。通过其考察可以了解晚清中国西部面临的复杂社会情形，也可从一个侧面深化对清史的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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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东重庆“水陆交冲，地当孔道，巨商大贾，较省城尤为繁盛”
[1]
。清末，身份各异、目的多样的外国人鱼贯而入，华洋杂

居于一处。加之城市经济的吸引，大量城外人也来此谋生，形成了复杂的社会环境。频繁的中外交往，使得纠纷、摩擦，甚至

暴力事件不断衍生，由此构成大量华洋诉讼案件
①2
。

一、华洋诉讼产生的历史语境

从 18 世纪中叶开始，到 19 世纪 30、40年代，英国率先完成工业革命，取得令世界瞩目的成就。此时的英国“不再只对于

将商品从一个市场运到另一个市场感兴趣”
[2]213

，寻找海外市场，输出剩余产品向外扩展的道路成为其不二之选，庞大的中国市

场很快成为扩张的焦点
[3]174-175

。

1840 年英国挑起战事，使中国沿海五口成为贸易往来的特殊城市。不过，从《南京条约》签订到 19 世纪 50年代初的这段

贸易时期，英国一直处于入超的不利地位。面对这一局势，英国的工商业资产阶级将商业发展滞缓单纯归咎于中国市场的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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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由此引发他们对长江上游，尤其是西部四川的觊觎。“1872 年，英国的商会联合会写建议书要求扬子江上游对外国轮船

开放，以便‘中国最富足勤勉的一省(四川)几乎可以直接与欧洲交通’。”
[4]133

而重庆是整个西部物资集散的中心，在西部的经

济发展链条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英国人较早便意识到其价值所在:“贸易相当著名，此外它地处长江上游的分叉口，位置十

分有利”
[5]374

。为了早日将重庆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中，英人开展了多次考察活动。例如，1869 年，上海的英国商会选派了两

名代表从长江上溯到重庆，搜集有关中国西部商贸的所有信息。应商会要求，英国驻华海军总司令凯佩尔还命两名海军军官陪

同考察长江航道。
[6]217

1876 年对重庆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英国强迫大清签订了《烟台条约》，借此取得“派员驻寓”重庆

的特权
[7]349

。1890 年的中英《烟台条约续增专条》，规定“重庆即准作为通商口岸无异”
[8]502

。重庆成为了英国在中国获得的第

20个通商口岸，被英国人认为是“位于中国最富庶和最有利可图的地区之一的口岸”
[5]410

。重庆的繁盛，很快又成为东邻日本觊

觎的对象。

明治革命使日本摆脱危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亚洲唯一保持民族独立之国。“到 19 世纪末，日本已经从亚洲边缘

位置，逐渐成为一个地区强权”
[9]145

，对外扩张的欲望日益强烈。到 1894 年，中日间爆发了对两国历史影响深远的甲午战争，

以中国的失败告终。日本趁机强迫清王朝签订《马关条约》，重庆成为日本得到的第一个通商口岸。通过该条约，日本和英帝

国一样，取得了开埠重庆的特权，并规定日本轮船可以从湖北宜昌溯长江而上至四川重庆，这就大大扩展了日本侵略重庆的特

权
[10]308

。

随着英、日两国取得在重庆的通商、开埠权利，各国援引“片面最惠国待遇”皆享受英日两国在重庆取得的一切特权，预

示着中国西部无限的商机向全世界敞开。一时间，外国人纷至沓来，履迹几遍重庆每个角落。以西方势力进入中国的急先锋—

——传教士为例，英商立德乐在 1883 年游历重庆时发现，西方各主要的教会团体在重庆都有了据点，并了解到“单是天主教会

在重庆的教徒就超过 3 000 人”
[11]172

。他们成立各种组织，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有资料记载:“自各国通商以来，准于各

省设立医馆、教堂，川省则惟渝为最。通计各属，约有数百余所。”
[12]261

诚如上述，在地理大发现和产业革命影响下，西方列强进入了全球扩张的时代，发展海外贸易是他们的重要目标，早期的

传教活动亦多是为本国的海外贸易目的服务的。外国商人来到重庆开展的贸易活动，以输出西方工业品为主要的贸易方式。《马

关条约》订立后，列强获得投资设厂的权利，对华经济又出现新的方式———资本输出。为进一步促进贸易活动的发展，外国

商人直接从事商品输出的重要机构在重庆主要表现为开设的洋行、公司、药房和酒店一类。综合巴县档案及相关资料，以表格

形式展示这一时期外国商业性机构的大致情形(不完全统计)。

表 1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在渝部分外国公司、洋行等商业性机构数量表（单位：个）

类别

所属国家

洋行 公司 药房 酒店 共计

英国 14 9 1 1 25

法国 5 5

美国 4 1 6

德国 12 3 15

日本 8 5 1 14

合计 43 18 3 1 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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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表，向我们显示了英、法、美、德、日五国在重庆设立的部分商业性机构的概要信息，共计 65家。其中以洋行的设立为

主，共有 43 家，占表格所列的商业性机构总数的 66%。这是一个较大的比率。按此推断，在渝的外国公司，每 10 家中，至少有

6家为洋行。从后文也可发现，华洋间的各种诉讼案，外国洋行是主要的“角色”。这些洋行、公司等商业性机构在重庆或倾销

商品，或购买西部土产，或投资工矿事业，不可避免地同渝城社会各阶层发生密切的交往。

简言之，重庆在清季中西交流的大背景下，容纳了大量的外国人。他们的到来、停留、甚至常住，因文化上的差异，为华

洋间的摩擦、纠纷埋下了伏笔，诉讼案件自然也因之叠起。就笔者目力所及，关于光、宣两朝发生在重庆城的华洋诉讼案件计

166 件。按照案件内容可划分为三大类，即钱债类诉讼共 80 起、偷窃类诉讼共 50 起、其他诉讼案件共计 36 起。由于“其他”

数量较小且繁杂，暂不纳入本次的考察范围。所以，下面就所占比例最大的两类诉讼案件作一尝试性探讨。

二、华洋诉讼案的主要形态

在“条约制度”的保护下，外国商人齐聚重庆开展商业贸易活动。频繁的经济往来，加之商业法规的不完善，华人和外国

人围绕经济问题发生了不少诉讼案，其中钱债类诉讼案就十分常见。

(一)钱债类诉讼案

光绪三十二年(1906)11 月，德商礼和洋行状告商人周吉斋、傅新隆、蹇兴顺三人在与其进行土货贸易中，亏欠洋行银两，

久欠不还。这场诉讼先由德国领事讷尔特致函巴县衙门，告知相关事宜，要求“贵县提讯，尚乞严比追缴，俾速还银”。衙门

于 11 月 23 日，对周吉斋三人进行了第一次堂讯。从周吉斋的供词中了解到，礼和洋行收购他的鸭毛，先支付了定金 200 两，

后约定日期，一方交货，另一方交足剩银。后来洋行突然不遵守约期，并通过本国领事将其状告。而傅新隆、蹇兴顺二人则直

接承认“欠他洋行银百余两，约期付给”。三人皆请求衙门宽限还钱日期。从三人的口供中发现，他们对于被状告到衙门，感

到吃惊。因口供反映出，他们与洋行是有约定还钱日期的，概是洋人不遵守约期，将他们全部呈控。此刻衙门的判决是:“周吉

斋差押，限三日交银二百，与礼和洋行议妥交货，如延带比；傅新隆自限三日交保，依限交银；蹇兴顺差押，饬即将账交案候

查。”至于三人所说的是否属实，看后续的复审。

事过一周，讷尔特再次致函衙门，要求“贵县严追周吉斋暨蹇兴顺等，限日缴银完案”。这次致函透漏出的一些细节与周

吉斋的第一次口供内容有较大差别:“周吉斋送来样货，议定价值，甫将订银接去。所上之货概属恶劣，是诚有意套骗。”由此

看，并无“遵守约期”一说，实则是周吉斋为谋利，上交给洋行的鸭毛质量低劣，存在以次充好的商业欺诈行为。衙门接着堂

审三人，三人同供:“小的们前月都与礼和洋行买卖羊毛、货物，面议定价，约有日期付给。至期，尚有货物未楚。小的们欠礼

和洋行尾欠银两百余，约期措给，因他洋行不依，就把小的们函送案下。”三人对欠银一事供认不讳，但仍强调洋行不依约期。

衙门裁定周吉斋三人继续锁押，再宽限三日将银两还清。三日后，欠款依旧未能还清。12 月 5 日，洋行“开单比追”，衙门将

三人械责、锁手差押并再限三日。周吉斋为免牢狱之苦，时隔一日，承认了以次充好的行为，求能宽限日期，自己去与洋行说

好。另外，此事还牵扯出洋行柜工翁明山。在这场交易中，翁明山直接参与了鸭毛买卖事宜。县令以其知情不禀，将其锁押并

责令帮同周吉斋出卖鸭毛以便早日还银了案。三日期限一到，三人依旧拖赖。面对此恶劣行径，洋行于 12 月 8日“又来开单送

比”。衙门再次开堂复讯，对三人“各予责惩，原锁”。并允许再宽限三日，责令其务必偿还。等到 12 月 11 日，对于三人“无

力偿还”的说辞，知县颇为烦恼，直接命令周吉斋第二天交足 100 两，蹇兴顺第二天将瑞记、礼和两项欠款交清。12月 15 日，

翁明山因有人担保加上卖鸭毛得银 11 两 6钱，同时自愿出银 2两 4钱一并交案，遂得以开释。面对周吉斋等“老赖”，衙门裁

定:“限周吉斋五日再措足银三十两了事。蹇兴顺等三日内将礼和、瑞记欠款一并了清。”等到 5 日后，周吉斋凑了 28 两银还

给洋行，加上之前的 100 两以及翁明山提供的银两，共计 130 余两。并托人向洋行说好，礼和洋行也允了结，遂得以开释。而

蹇兴顺对于衙门的裁定并未遵守“再限五日内了结”
[13]
。

尽管在这场诉讼案中，不乏出现“妥协”的情况。例如，周吉斋原欠洋行 200 两，最后并未悉数偿还，洋行最终也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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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案件的是非曲直判断仍是明晰的。此外，可以推测的是，蹇兴顺等人是在堂审后与洋行达成了和解，偿还了欠款，只是

未到衙门具结，故档案中没有体现，不然洋行不可能就此罢休。整个案件就此告一段落。买卖纠纷演变为了债务纠纷，华商以

“无银”为由一再拖欠，衙门又多次宽限，使得整个案件进展缓慢。发生在华洋间的钱债诉讼案件在“巴县档案”中并不少见，

姑再援引一例说明。

光绪三十年(1904)，审理了一起金额较大、时长前后计 9个月的华洋“钱债”诉讼案。本城人钟敬之欠英国昌华公司银 350

两。因屡次责令其偿还，不遵，衙门遂将其“重枷械责”。后又经几次反反复复的堂讯，衙门才收到“具结状”。知县感到如

释重负，钟敬之最终也得以开释
[14]
。

经由上述事例以及其他暂未胪列的例子可知，发生在渝城的此类诉讼多以华人拖欠“洋人”银两为主。纠纷发生后，基本

上都是直接向官府禀控，也就是时人论及的“至于贸易一途，华人欠洋人之账，必须控官追案”
[15]2863

。很少发现在告官前求助

于相关的调解人员或地方组织。这同华人间发生纠纷后，在官府介入前，多依赖地方宗族、邻保及商业团体等民间调解力量有

所不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西法律文化的差异所致。黄遵宪曾指出:“余闻泰西人好论‘权限’两字，今读西人法律诸书，

见其反复推阐，亦不外所谓‘权限’者。人无尊卑，事无大小，悉予之权，以使之无抑；复立之限，以使之无纵，胥全国上下

受治于法律之中，举所谓正名定分，息争弥患，一以法行之。”
[16]1322

还值得一提的是，由于清帝国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形成单

独的商业法规，故此类商业纠纷的解决仍是纳入民事纠纷案的范畴，最终的裁决方式多也仿照民事案件法办。

此外，因“偷窃”事件引发的官司是晚清重庆城华洋诉讼案的另一大类。

(二)偷窃类诉讼案

本文所探讨的“偷窃”类案件，不涉及“强力行之”的范畴。
①3

在众多有关华洋偷窃的诉讼案例中，拟选取十例，做一量

化分析。十个案例显然是众多“偷窃诉讼案”的冰山一角，但统观之，所有偷窃案的性质以及内容大体相近。因此，经过归类、

提炼出的十个案例，大致也能作为这类案件的代表，反映这类诉讼案的实际情况。

表 2 光绪、宣统年间部分华洋盗窃案相关信息

原告 被告 被窃物品 裁断结果
资料出处（巴县

档案）

英国驻渝

领事馆

湖口衫 1件、青湖□背心 1件、蓝口布衫 2

未获
件、蓝□布裤子 2条、麻布衫子 2 件、羽□夹 裤

1条、□车箱子 1个（内有各样物件）
捕差笞责 6-6-2332

英国立德洋行 刘绍周，万县人 盘碟数个 枷责 6-6-2346

英国太古洋行 陈三，綦县人 洋纱 4包 笞责 6-6-2432

3 ① 《清稗类钞》“盗贼类”记:“凡财物所有权之在人者而我取之也,以强力行之者为盗,其得之也曰抢;以诡计行之者为贼,

其得之也曰窃｡”徐珂编撰:《清稗类钞》第 11 册《盗贼横行》,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第 529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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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纪坊耶苏堂 吴大汉，江北人

水烟袋 1支、印花兰布挾背 1床、羽缎袂背心

1件、宗色□多套口 1双、洋羽缎绵马褂 1件、竹

庄洋布衫 1件、羽毛绵袍子 1件、白布袜子

1双、红钱 3串、兰布女中衣 4条、天青洋布男 衫

1件、通州花棉絮□床、沙帽 1顶、兰布女 衫 1

件、青色女棉袄 1件、兰布果脚 1双

杖责 6-6-2513

美国曾家 陈二，安县人，
中衣围腰 枷责

6-6-2516

岩学堂 无职

德国惠利公司
余腊狗，本城， 苦

力
火柴厂硫磺 枷责 6-6-2517

美国教士鹿

依士学馆

周春山，合州 人，

苦力；谢银 山，江

津县

背心 2件、白被条 1床
周春山，笞责收 卡；

谢银山未获
6-6-2526

英国背风铺 陈肇全，合州
玻璃、门扣等件 笞责

6-6-2553

学堂 人，苦力

法国义昌洋行 朱四，泸州人

琉璃片 1元、青洋□口袋 1个、大毛巾 1 张、 洋

锁 1把

洋毡 1床、白麻布 2匹、兰布汗衫 2件、棉绸

押回原籍 6-6-2564

日本领事馆
翁炳兴，宜宾 人，

舟工

夹衫 1件、宁绸袍子 1件、骑马裤 1 条、市布 袍

子 1 件、银白太西绸 1 件、青太西绸 1 件、 绸

套裤 1双

笞责 6-7-0694

通过表格所呈现的信息，可以窥见此类案件表现出以下三方面的特征:其一，外国人呈控华人为主，即外国人扮演了原告的

角色。外国的洋行、公司、领事馆等之所以成为“青睐”的对象，“经济”是最直接、显见的因素。此外，从搜集到的 100 多

例“偷窃”类案件来看，外国的商业机构遭窃的几率最大，占所有偷窃案的 62%，更是补充说明了他们被频频“光顾”的原因。

其二，从被告身份来看，集中体现为“外城人”多以“苦力”为生，即不是重庆城的常住户而且无固定的工作形式。20 世纪初，

四川经济重心东移，重庆发展成西南地区的商业中心。城市经济的发展水平明显与周边州县拉开了较大的距离。工商业的繁盛

势必需要招徕大量劳动力。加上晚清“生齿甲于寰宇，农末皆不足以养之，故旷土少而游民多”“地利尽，民命亦尽”
[17]403

的情

况，土地已经无法负担庞大的人口基数，民众为了存活，就不得不寻找新的谋生方式。加上，外国的各种机构、组织在渝纷纷

设立，增加了对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比如，英商立德乐在渝城设立的一猪鬃厂，就广泛招徕工人、学员
[18]

。美国学者罗

威廉在分析汉口的社会问题时，得出由于脱离了具有紧密联系人际网络的乡村社会，流动人口具有更大的犯罪倾向的结论
[19]216

，

同样也适用于晚清时期的重庆。嘉庆年间的一份告示曾特别指出重庆难治的原因就在于“外来的流动人口”
[20]347

，虽有以偏概全

之嫌，不过也说明了“流动人口”是威胁重庆社会治安的突出因素。流动人口为城市发展提供动力的同时，由于脱离原有的宗

族社会，加之地方治安整治极不到位，极易出现犯罪倾向。渝城五方杂处的情形，使得外来棍徒生事的现象十分常见
[21]
。所以，

发生在重庆的“洋人”被窃案，窃贼身份以“城外人”为主的现象就不难理解了。其三，从丢失的物品看，绝大部分是衣物等

日常生活用品。这与当时整个社会经济状况有关。清末是一个苦难与动荡并存的时代，人们时常面临各种天灾人祸的威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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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人为了生存，不得不选择铤而走险，从事一些与法律相违背的活动。时人记载:“晚近以来，四海承平，已历数十年之久，生

齿日繁，生计日黜，遂至盗贼横行，明火执杖之徒，鼠窃狗偷之辈，几已所在皆是矣。”
[22]5292

地处西南的重庆虽然在清末一跃

成为西部的商业中心，不容忽视的是，贫富的两级分化十分严重。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社会学家 E.A.罗斯来到四川(含重

庆)看到的场景是:“人民住在洞穴里，穿着粗糙、褪了色的蓝色外套，......生活水平极端低下，人们总是容易为小事情担忧，

总是处在焦虑不安的状态”
[23]213

。发现“为了生存，人们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最近在该省，有人专门挨家挨户地清理捕

虫器上的虱子，然后把干了的胶水换上新的。干这个活，他能够向每家收取 1/20 美分的报酬”
[23]70

。简言之，窃贼并非生性恶

劣，不畏法令的亡命徒，主要还是因生活所迫，正如宋人刘敞曾指出的“盗不为止者，非不畏死也；念无以生，以谓坐而待死，

不若起而图生也。”
[24]1343

宣统二年(1910)，渝城的陈蝎子就因“穷迫无度”，犯险“窃旧铜圈，卖钱度日”，终被英国领事呈

控
[25]
。相关的例子还有很多，不一而足。透过以上三点的简要分析，可以管窥这一时期渝城的社会现状以及华洋偷窃案件的大

概情形。

在中国传统社会，州县地方官集行政、司法权于一身。《清史稿》记:“知县掌一县治理，决讼断辞，劝农赈贫，……靡所

不综。”
[26]卷 116 职官三，p3357

地方发生纠纷、争执，一旦闹到官府，即由该辖区内的官吏负责处理。中外诉讼案件也不例外。

三、巴县知县与华洋诉讼案的处理

通过探讨巴县知县对华洋间的“钱债”“偷窃”类案件处理，可以窥见基层行政权力在涉外案件上秉持的原则，以及地方

司法面临的种种问题，利于揭示在这特殊时代背景下地方司法机构的具体运行态势。

(一)依照律例审断

从以上考察的两类华洋诉讼案来看，巴县知县的审讯、裁决基本是以国家法律条例为准绳的。朝廷规定州县官必须熟悉律

例:“凡国家律令，参酌事情轻重定立罪名，颁行天下，用为遵守。百司官吏务要熟读，讲明律意，剖决事务。”对于不熟悉国

家律例者，有相应的惩处措施:“若有不能讲解、不晓律意者，官罚俸一月；吏笞四十。”
[27]卷 7 吏律，p175

因此，对于“户、婚、田

土及笞、杖轻罪”
[26]卷 144 刑法三，p4207

属于州县自理的案件，地方官必须做到有法可循，不能任一时之性，更不可执一己之见
[28]673

。

具体来讲，关于“欠债”问题，清代法律规定:“欠私债，违约不还者，五两以上，违三月，笞一十，每月加一等，罪只笞

四十；五十两以上，违三月，笞而二十，每月加一等，罪只笞五十；百两以上，违三月，笞三十，每月加一等，罪只杖六十，

并追本利给主。”
[27]卷 14 户律·钱债，p269

回顾前文的相关案件，知县在处理上，不论是钟敬之一案，还是周吉斋三人案，都因多次拖欠

不还，遭受了“笞责”的处罚。尽管档案并未提及具体执行量，从惩罚措施上看，毫无疑问，是与《大清律例》所作出的规定

相吻合的。其次，在华洋间发生的偷窃案件审断上，亦是遵律而行的。清代律法在盗窃案的处理上，量刑定罪，“五刑”俱全。

由于牧令官“用法至枷、杖而止，枷、杖之外，不得自专”
[29]
，因此“笞”“杖”成为地方采用的主要责惩手段。从表 2可以

看到“笞责”“杖责”“枷责”是窃案中最主要的惩处方式。这同样是和《大清律例》的制度规定相一致的。

总之，从文章所探讨的两类华洋诉讼案件来看，当民间的“矛盾”“纠纷”不可调和，不得不诉诸衙门时，巴县知县的审

讯、裁决基本上是围绕国家律例条款运转，以为听讼断案的重要依据。汪辉祖的“盖听断以法”
[30]16

讲的即是这一道理。法律是

社会治理的基石，“国家所以治民者，贵在立法；官长所以治民者，贵在俸法”
[31]6

，只要有相关法律条文的援引，作为最基层

的司法官是不可能按照自己的意愿随意执法的。不妄图以“重庆”一地的司法运作实态推及清代整个基层司法的运作，至少提

供了历史这个多面镜的一个具体镜像。当然，不可避免的是，一些案例的审断，并不一定是完全严格按照律例条款来进行的，

出于各种因素的考量，也会有所变通。张晋藩先生就曾谈到:“有些律文与社会生活发展脱节，以致在实践中很难实施，如发生

纠纷，不得不由法官变通处理。”
[32]294

注意，前提依旧是在律例的指导下的“变通”。

(二)关照民间自我调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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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的华洋诉讼案也存在“调解”方式的运用。不过，从档案看调解活动，从档案来看，并不是在公堂上进行，即县令并

不扮演仲裁者的角色，也未发现有借助民间力量先行调解的行为。反倒是先直接诉诸公堂，然后知县在依律例判案的前提下，

会为双方提供一条“管道”，令其在私下和解，知县不参与事后的主持活动。“钱债”诉讼案尤为明显。所列举的案例，都是

先经过衙门的依律断案，然后作出“限期与洋人说好”的指示。当然，也并不一定都是衙门提出双方说好息讼，被告在接受衙

门的裁断后，往往也会利用“说好”这一途径达到息讼的目的，官方基于“两造既归辑睦”便会采取“当予矜全，可息便息”
[33]317

的态度。光绪三十年的钟敬之一案，在 4 月 4日的堂审中，知县要求被告钟敬之“十日与公司了好”，几经周折终得以销案，

正是因为在押的钟敬之堂讯后托人向昌华公司求软，与公司和解的缘故。
[14]
商人周吉斋三人与礼和洋行的钱债诉讼案得以了结，

反映的也是相同的情况。
[13]

当然，“私了”只是适用于民事类诉讼案件，刑事案件不准“私了”。
①4

至于在已有律例可循，便

可直接科罪的情形下，为何还会关照调解活动?看起来是多此一举，似乎令人费解。其实这一问题的解答，不少研究中国法律史

的专家、前辈以及后起之秀已进行过讨论。不难发现，多是围绕清代司法审判中存在两种不同的方式，即依律断案和以情判案

进行论述。而经本文考察发现清代重庆地方司法是“单一性”的审判特征，即依律断案。那么该如何解释存在的“调处”行为

呢?笔者认为在从国家层面进行宏观探讨的同时，可以适当考虑将视角下移，注重从“知县”这一基层司法活动实际执行者出发，

将其作为思考的主体，分析原因所在。

知县作为国家法律精神在基层的实际贯彻者、执行者，他们对自理范围内的诉讼案拥有绝对的主导权，朝廷在法律适用范

围和空间范围内皆予以肯定。笔者以为“父母官”这一形象的建构，是导致地方行政权力强调“民间调解”的关键所在。换言

之，对“父母官”形象的追求，使得州县官在处理诉讼案件时，在遵律例断案的前提下，会倾向民间的自主调解，达到息讼目

的，以此作为对“父母官”的形象建构的重要资本积累。当然这也是与中央对基层官员评价的潜流———清理讼狱相关。

对于“父母官”“亲民官”的形象，清人陈宏谋言及:“朝廷设官原为民，官为爱民乃为尽职，故府州县官皆以知为名，由

名之曰地方官，谓地方之事，府州县当无所不知也。百姓称官曰‘父母’，自称‘子民’，谓民间苦乐，府州县当无不关切，

如一家也。”
[34]17

达到朝廷和百姓的期望，做一名“亲民”“爱民”的父母官，莫过于劝科农桑、保境安民、教化育民。那么“鼠牙雀角”

之类的“末事”何以能影响“父母官”形象的建构呢?清人刚毅曾言:“谓私牧先于教，首务农桑，而词讼特其末事。”然而，

他笔锋一转，接着谈到:“鼠雀之争间或常有，若迁延守候受累实多，弱肉强食含冤何极。不保身命遑恤农桑，所赖司者本乎?”

所以，他最终明确指出“是故欲为贤司牧，必先自清理词讼始。”
[35]301-302

名吏汪辉祖更是确切地指出“亲民”与“讼狱”的关系，

强调“为政亲民莫切于听讼”
[36]卷 17·刑名上

。可见“爱民”“亲民”的父母官形象的架构与“诉讼”是密切关系的。

因为讼端一启，最直接的问题就是“经费”的消耗。从时人的言论中可看到诉讼费对百姓造成的影响。比如“一讼之费，

动辄破家”
[29]
、“徒使小民耗费倾家，失业费时”

[37]32
以及“以致荡产倾家”

[38]635
等等。清代四川地区的诉讼费花销，有研究人

员推算得出，一旦告状被批准受理，则打下来的最低基本费为 16千文左右；最高的花费，可以达到 130 千文左右。这笔费用意

味着什么?通过与口粮消耗的换算可知，16 千文基本可以供给一名成年男子半年以上的口粮开销；而 130 千文，可供约五名成年

男子一年的口粮
[39]157-158

。在“父母官”这一形象追求的背景下，一旦为民之“父母”，就得“代谋其生计，代恤其身家”
[40]862

。

要避免因诉讼造成百姓的破家、流离现象，民间的自我调解方式就不得不引起“父母官”的重视。所以说，面对“不能使民无

讼”的现实，要想使民无讼，“莫如劝民息讼”
[41]766

。如何做到“息讼”?最为周全的办法莫过于在遵律断案的前提下，关照民

间的自我调处，既做到了维护法律权威，又使得百姓免于因讼“破家”，以此来实现“父母官”的角色塑造。而且，从制度设

计来看，“讼狱”关系到地方官的“大计”考核。“政事”一项以通达明治为上等，讼清狱结是其重要标志，“自理词讼随到

随审，虚衷剖断，从不稽延拖累”的地方官可获大计一等，卓异
[42]679

。更有利于诠释“父母官”的角色。

4 ① 《鹿洲公案件》有相关记载，一邓姓老妇儿子被他人逼死后，经监生、族长等人劝和，以此罢讼。后因生活所迫，不得已

来到衙门呈控，知县蓝鼎元得知案情后，责备道：“人命至重，汝不应私和。”蓝鼎元：《鹿洲公案》，《偶纪上·没字词》

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41），台北：文海出版社，1977 年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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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巴县知县在处理华洋诉讼案的过程中，尽可能引导两造自行和解，以保境安民，也以此规避诸多不便和风险。然而，

由于涉案主体的特殊性，尤其又在清末西人强势冲击这一背景下，他们的司法活动不可避免地遭遇着不小的挑战。

(三)西方力量的挑战

“偷窃”“钱债”历来是民间常见且处理起来相对简单的案件，然而在西方力量的参与下，变得复杂化了。中国的地方官

对西方人尽管不具备治民权，却因“条约制度”的规定有保护之责。中英《天津条约》第 9款规定英国人去往中国各地游历、

通商，地方官也得沿途弹压、保护
[7]97

。对于“欠债”问题，条约中有明文载:“中国人有欠英国人债务不偿，或潜行逃避者，中

国官务须认真严拿迫缴。”
[7]99

在中外涉讼问题的处理上，第 16 款规定:“英国民人有犯事者，皆由英国惩办。中国人欺凌扰害

英民，皆由中国地方官自行惩办。两国交涉事件，彼此均须会同公平审断”
[7]98

。又中法《天津条约》规定:“凡有大法国人与中

国人争闹事件，......系中国人，由中国官严拿审明，照中国例治罪；系大法国人，由领事官设法拘拿，迅速讯明，照大法国

例治罪。”
[7]111

以上条款反映出，原则上是各国保持对本国民众的管理权，他国政治力量无权干涉，涉及“交涉事件”时，再协同审断。

然而现实情况却并不如此。涌入重庆的外国人，在中外涉讼案件中，插足、干涉地方司法独立审断权的现象屡见不鲜，致使基

层司法活动屡受掣肘，甚至出现违背本国律例精神的裁断行为。发生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英国领事函送刘绍周偷窃立德洋

行盘碟案件便是其中的显例。

该案的大概情节是洋行雇工刘绍周窃去了立德洋行盘碟数个，后被洋行发现，禀告到领事府，英国领事随即将刘绍周提交

衙门处理。西方人作为原告时，多选择先禀告领事官，由领事出面代表当事人向中国地方司法机构提出诉讼请求，这基本是按

照条约规定而来。案情发展至此，按照常规程序，即由衙门对此取证、审讯，一经核实，便按照律例相关条例进行惩处。然而，

档案中所反映出的情况却令人大跌眼镜。3月 7日，英领事韦礼敦将刘绍周提交到巴县衙门，随即向知县发出“将刘绍周笞责打

一百板并枷示该行门首二三日，以儆效尤”的指令。知县最终按照英领事的指示，将刘绍周杖责一百并带枷在立德洋行门口示

众三日。刑满后，又送交回了英国领事府。
[43]
查《大清律例》对窃贼的处理，杖责一百的处罚显然重于律例的规定。此时的韦

领事，可谓“清代律例的化身”，中国官员对案件的审断也以其意志为转移。总之，该例清晰、明白地反映了地方司法独立审

判权被践踏，西方政治势力凭借自己意愿进行干涉，随意施加影响的事实。档案中类似情形不在少数，限于篇幅，不一一罗列

说明。

考量州县官之所以会遵照外国领事的处理意见，或者说采取妥协、退让的态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涉外事件”成为

了近代中国政府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甚至地方官吏的选拔、考核、奖惩一时间都与之相勾连。尤其是在民教问题上，体现得

最为明显。比如，光绪二十五年(1899)，时任川东道台任锡汾因被断定办理中外事件不善，被川督奎俊即行撤职
[44]

。又，同年

的巴县知县金鸿勋因在川东等多处教案中办理出色，四川布政使司奖给五品顶戴
[45]

。如此，就不难理解官员们多怀妥协态度的

原因，也难怪有评论言:“似乎洋人全不讲理，只能事事答应”
[46]338

。当然查明事由、不畏外国势力、秉公办理的地方官也是存

在的，待另一篇文章讨论。

综上所述，近代西力东渐，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方方面面遭受着西方的挑战。在涉外诉讼事件中，地方行

政坚持遵行依律断案，注重调处的审判方式，同时，由于西人强势冲击，利用“中外条约”屡屡施压，甚至直接干预地方司法，

致使地方官的审判活动屡受阻碍，也时有出现与国家法律制度表达相背离的现象。

四、结 语

新旧世纪之交的中国遭遇着资本主义国家的强势挑战，曾经“天朝上国”的高度自信逐步被击溃，最终纳入到资本主义主

导的世界体系中。华夏大地，从沿海到内陆出现了“华洋杂居”的复杂社会面貌。港口城市重庆自开埠后，不仅成为西部对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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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流的重要窗口，同时也发展成一个多元化的商业社会。然而，随着“洋人”的大量进入，蓦地频繁的中外联系使得原本的“乡

土社会”日趋变质。异国人口愈发增多，加上地处形胜、商贾济济，到近代接纳了大量城外流动人口，社会关系愈发复杂。华

洋间不时滋生出各种摩擦，冲突、纠纷不断上演，形成了数量庞大的华洋诉讼案。“为民做主，愚者觉之，弱者扶之，屈者伸

之，危者援之，隐然一方保障”[36]卷 1·治原的地方官，担负着处理这类案件的重任。然而，华洋诉讼不同于往常国人间的纠

纷处理，要求他们无比谨慎小心，既要维护当地社会的秩序，又要保障“洋人”的利益，安抚“洋人”的情绪。与此同时，他

们还不时面临“洋人”在审判活动中随意干涉、插足的行为，使得基层司法的独立权受到极大的挑战。清季重庆类型各异的华

洋诉讼案件并不是特例，也不是随机发生的，是晚清社会大变局的时代产物。频繁的华洋诉讼案件，一方面反映出地方社会经

受着失控的威胁。“陌生人”的到来，对原有社会秩序产生一种冲击，会造成族人间、不同民族间的矛盾，极易引起地方社会

的动荡。另一方面，毋庸讳言的是，华洋诉讼频仍是城市与外界联系日益加强的体现。外国人的到来，客观上亦为城市社会发

展带来了新因素。比如，商业模式、新式医疗以及其他科学技术等，一定程度上对于地方的近代化有推动作用。而且，作为治

民之官要想在涉外事务的处理中尽可能地做到秉公办事，协调各方利益，就不得不对中、外法律条款都要有所了解。这对国民

的现代法律意识形成也会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总之，探讨晚清重庆城的华洋诉讼案不仅可以了解到近代中国地方司法运作实

态的一个侧面，通过对这一问题的分析，还有利于深化对近代中外关系的理解。

本文在资料搜集和写作过程中，得到周勇教授和华盛顿大学 Zeng 博士的引导、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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